教师资格初评组评议推荐工作注意事项

一、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免测试对象：

1、取得博士学位的教师

2、取得副教授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
3、担任教学工作一年以上的教师，经平时考核，已具备教师的基本教学素质。
二、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对象

除上述免试对象外，其余申请教师资格人员均为测试对象。

三、讲课时间及测试内容

1、6月25日前测试工作结束并交书面材料到人事处师资科；

2、测试时间每人不少于30分钟；

3、测试内容按四川省申请教师资格认定人员面试标准和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标准执行。

三、初评委评审推荐

在测试的基础上，各初评组根据申请人的思想政治表现、教学能力、教育学考试合格证、普通话二级乙等及以上证书、对其进行评议，形成推荐意见。
四、上报材料

1、申请表；

2、初评组推荐意见；

3、体检表；

4、各种证书复印件：身份证、本科及以上学历证书、毕业证书、教育理论考试合格证、普通话二级乙等及以上合格证书；

5、教学素质测评表
